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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近年来，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涨，老年人

的照护需求也日益增加。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五大

社会保险，但是长期护理保障建设还在起步阶段。切实解决老

人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问题要立足本国实情，借鉴其他国家 

经验。

2 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建设国际比较
20 世纪后期，很多西方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，开

始了探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之路。1968 年荷兰首次实行长

期护理保险法，之后英国（1975）、以色列（1995）、德国

（1995）、卢森堡（1998）、日本（2000）、韩国（2008）

等根据各国实际情况都相继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政策。

2.1 日本长期护理制度
日本是典型的社会保险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实行强

制性方式，并将长护险制度纳入社会保险制度。日本长护险

主要有几大特点：一是个人和政府义务共担长护险；二是护

理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分离；三是多重力量共治养老护

理行业 [1]；四是护理、医疗、生活照料一体化和分级分类管

理的服务体系；五是强调居家护理和社区照护，机构护理也

是日本人护理的主要项目，由于机构护理需要老人或家人支

付较大成本，以及“孝”文化观念，日本老年护理服务以居

家护理和社区小型设施服务为主。

2.2 德国长期护理制度
德国是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源地，1994 年颁布《长期

护理保险法案》，1995 年 1 月生效，从此长护险作为“第六险”

纳入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。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特征：一是惠

普性、强制性；二是科学的、人性化的失能等级评估认定制度；

三是制度设计相互独立且协同并进，一方面医疗保险和长护险

分离管理，另一方面德国很好处理了政府、企业、个人之间的

责任共担，解决了资金筹集问题 [2]；四是倡导民众选择居家护

理模式，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照顾。

2.3 美国长期护理制度
美国主要是利用市场的作用，采用商业保险型长期护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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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制度解决长期照护问题。主要特征：一是商业保险型长

护险面向所有人，参保人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自主决定购买

保险，由个人和雇主共同承担筹措的资金；且美国参加此保

险的参保人，大多数为退休的职工，他们可以享受除了因疾

病产生的护理之外的护理补偿费 [3]。二是采用医疗照护和救

助计划解决特殊群体的护理问题。三是立法健全。四是多元

的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主体，护理方式主要也为实物（服务）

给付。五是重视精神养老。

2.4 英国长期护理制度
英国采用福利国家型的长期护理制度。长期护理模式以

社区为基础，护理服务由政府承担，制度运转主要靠地方政

府资金和基本医疗信托基金（PCTs）。长期护理费用资金

主要来源于国民保健系统，之外基本医疗信托基金（PCTs）、

地方政府和个人也会承担小部分；其中 PCTs 会对患者评估

分析，患者根据需求程度不同获得相应的护理服务。英国服

务给付主体包含地方政府、私人机构及志愿者，服务给付方

式包含现金和实物两种。在现金津贴中，老年人在政策范围

内有较大的支配自主权，以此来满足不同的需求 [4]。

3 中国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建设现状
3.1 理论现状

由于国家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

度建设起步晚。2006 年开始，中国开始对长期护理保险有

所关注，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（2015 年）提出探

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；第二年《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》

继续提出建立多层级长期护理保障制度；在同年，选择上海、

苏州等 15 个城市开始在地方开展试点工作；三年后国家以

政府工作报告形式再次提出，年底以国家规划文件提出多层

次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，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。

3.2 试点现状
2016 后，中国参保人数逐年增加，受益失能老人不断

增加，取得较好成果和社会认可。从试点城市发展来看，中

国长护险有独特优势，未来发展空间依然很大。第一批试点

城市后，中国迟迟没有发出第二批试点城市，主要有两方面

的原因：一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调，大环境不利于长护险

发展；二是中国第一次尝试新制度信心不足 [5]。中国不得不

考虑制度建立后，政府的财政压力；另外中国还面临“有保

险，无服务”等问题。

4 对中国长期护理制度发展的启示
其他人口少高福利国家的津贴式、以商业保险为主的商

保式、混合式、社保式四种长护险模式都有特定的经济、文

化、政治背景。依据本国国情和国外经验，提出以下建设性

意见。

4.1 完善养老服务法治建设
从国际经验看，长护险之所以全面落实都是在完备的法

律法规政策建立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的。中国急需完善长期护

理保险、家庭养老支持、社会服务和优待等制度政策，并要

重视地方相应法律法规的出台，将长护险作为中国的“第六

险”，让失能失智老人真正享受社会优待。

4.2 全面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
采用多种养老方式，优先居家养，有效结合居家养老、

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三种方式，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，共同

解决中国老龄化和老年人服务问题。鼓励子女照护，并给予

护理福利待遇等。引导社区物业、家政服务业、企业发挥各

自优势，全体支持居家养老，让居家养老有多样化的供给主

体。同时国家要支持专业化护理人员的培养，解决护理人员

缺乏问题。

4.3 建立完善的失能评估体系和定级标准
建立科学完善的失能评估体系和失能定级标准，针对性

的派送服务，确定相应的待遇，实现长期护理服务需求与供

给结合。建立评估体系，对老人一视同仁，并让失能老人能

够在短时间内享受相应的护理服务。国家可将失能等级标准

分为 5 个等级，并根据“申请—初审—复审—核定”四个步

骤来确定失能等级和护理服务标准。

4.4 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
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，农村老人服务设施严重缺

乏。因此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应适当向这些弱势群

体倾斜，通过专项财政补助以及专业服务人员输送，全面促

进农村养老服务发展。

5 结语
综上，建设长期护理保障体制过程中，应从长期护理保

险和服务两块入手，借鉴国际优势经验，立足中国国情，制

定切实可行且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障政策，为解决老人化背

景下复杂的老人需求问题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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